
臺北市法規制（訂）定、修正作業程序審查表 

法規名稱 臺北市空中纜車系統營運管理辦法（修正草案） 

提案機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

法規政策

目標 

明定纜車營運機構決定方式、規範纜車系統營運機構申請營運許可及營運階段應注意之重要事

項，並作為本府辦理纜車系統營運監管業務之依循，以維護公共安全與市民利益。 

優先審查

項    目 

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有（內容附卷） 無 

1.涉及本府重大政策事項，有無事先簽陳市長核可？  Ｖ 

2.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將擬定之法規於政府公報或

新聞紙公告？（自治條例之制定、修正者，本項屬非必要事項） 
 Ｖ 

3.有無召開公聽會？（非必要事項）依法應舉行聽證者，有無依法定

程序辦理？ 
 Ｖ 

4.業務機關有無提供法案起草過程之立法背景資料（包含目前遭遇問

題及所遇爭議之具體事證或統計數據） 
Ｖ 

(詳影響報告) 
 

5.法規制（訂）定影響層面之評估？（例：訂定酒醉駕車公布媒體辦

法，將有多少駕駛人受到影響，社會所受之衝擊影響如何等） 
Ｖ 

(詳影響報告) 
 

6.有無預估執行所需員額及經費？（參考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

項） 
Ｖ 

(詳影響報告) 
 

實質審查

項    目 

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是 否 

1.是否屬直轄市自治事項？（地制法第 18 條規定） Ｖ  

2.是否屬中央法令授權立法事項？（法規命令）  Ｖ 

3.是否屬中央法令委辦事項？（委辦規則）  Ｖ 

4.法規名稱與法規之位階是否相符？（地制法第 26 條及第 27 條） 

 （1）自治條例應訂明為「臺北市０００自治條例」 

 （2）自治規則應訂明為「臺北市０００規程（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

綱要、標準、準則）」 

 （3）委辦規則應訂明為「臺北市０００規程（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

綱要、標準、準則）」 

Ｖ  

5.查證有無上位階的法規？  Ｖ 

6.是否牴觸上位階之法規？（地制法第 30 條） 

 （1）憲法 

 （2）法律或中央法令 

 （3）本市其他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 

牴觸之法規為

何請敘明： 

----------- 

----------- 

Ｖ 



7.是否屬應以自治條例規定事項？（例：地制法第二十八條） 

 （1）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。 

 （2）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。 

 （3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。 

 （4）其他重要事項，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。 屬何款事項

（建議）： 

----------- 

----------- 

----------- 

Ｖ 

(機關未來

對 於 營 運

機 構 之 監

管 行 為 可

能 涉 及 影

響 人 民 權

利義務，故

本 辦 法 後

續 將 依 執

行 情 形 檢

討 修 正 為

自治條例) 

8.有無逾越自治條例立法權之界限？（例：地制法第二十六條自治條

例規定罰鍰最高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，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

停工、停止營業、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

為之不利處分等） 

逾越之內容為

何（請說明）： 

-----------

---------- 

Ｖ 

9.立法目的與政策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或其他法律一般

原則？（例如禁止吃檳榔之處罰不應比菸害防治法對禁止吸煙之處

罰重） 
Ｖ 

不符之內容

為何（請說

明）： 

--------- 

10.規範內容是否與其他相同位階規範競合？ 競合之內容為

何（請說明）： 

----------- 
Ｖ 

11.競合時適用之優先順序是否載明？（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22 條）  Ｖ 

12.重大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事項或其他重大事項有無訂定過渡條款？

（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17 條） 
 Ｖ 

形式審查

項目 

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有 無 

1.有無總說明？（即含立法背景、立法目的、規範依據、條文重點等） Ｖ  

2.有無立法目的或規範依據？（並說明為法規草案第幾條） Ｖ  

3.條文書寫格式是否與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15、16 條規定相符？ 

（即法規內容繁複者按編、章、節、款、目劃分，條文分條直行書

寫，冠以「第某條」字樣，並得分為項、款、目，項不冠數字，每

項第一行低二字書寫，款冠以一、二、三等數字，目冠以（一）、（二）、

（三）等數字，並應加具標點符號） 

Ｖ  

4.法規章節是否符合下列順序（1）標題（法規名稱）（2）總則（3）

重要規定或特別規定條文（4）次要規定或例外規定條文（5）補充

規定條文（6）獎懲規定條文（7）臨時規定或過渡規定條文（8）附

則（施行日期或地區規定）？ 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

P.11） 

Ｖ  

5.法規條文的排列順序是否符合（1）首條：標明立法依據或目的（2）

次條：規定法規性質（3）中段各條：視實際需要合理安排實質內容

（4）末條：規定時的效力，即施行日期？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

八十八年版 P.11） 

Ｖ  



6.內容順序、系統安排是否符合秩序（編章節條項款目的安排應本末

先後合宜）、經濟（章節條文應以最少的文字表示出最完整的意義）、

明確（明晰確切不致於將來適用時發生疑義或法律漏洞）原則？（參

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 P.11） 

Ｖ  

7.法規條文涵義及裁量授權是否明確？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八十

八年版 P.9） 
Ｖ  

8.文字運用是否符合（1）嚴謹原則（2）明顯原則（3）正確原則（4）

簡潔原則（5）多用名詞少用代名詞（6）善用助動詞及正反面語態

（7）文義前後一貫原則（8）法規用語前後相同原則？（參考本市

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 P.8） 

Ｖ  

9.法規用語、用字是否符合法律統一用字、用語表規定？（參考本市

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 P.13） 

   例：（1）自治條例：為制定、公布、施行。 

      （2）自治規則：為訂定、發布、施行。 

      （3）委辦規則：為訂定、發布、施行。 

      （4）項分款敘述時，稱「下列」、「如下」，不稱「左列」、「如

左」。 

Ｖ  

10.是否符合立法慣用語詞或一般法律用語？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

八十八年版 P.18） 
Ｖ  

11.是否符合立法慣用標點符號？ 

  （1）標題不使用標點符號。 

  （2）有「但書」之條文，「但」字上之標點符號使用句號「。」。 

  （3）「及」字為連接詞時，「及」字上之標點刪除。 

  （4）「其」字為代名詞時，其上用分號「；」。 

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 P.18） 

Ｖ  

12. 有無規定施行日期？ Ｖ  

其他參考

規    定 

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有 無 

1.因本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，有無應一併訂定、修正或廢

止之子法？該子法是否已配合作業完成？有無配套措施規定？（參

考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） 

那些子法： 

-----------

------ 

-----------  

-----------

- 

Ｖ 

2.有無遵守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？. 

 （1）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，於修正條文欄劃線。 

 （2）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於現行條文欄劃線。 

 （3）整條新增或刪除者，於說明欄劃線；整項、款、目新增或刪除

者，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、款、目部

分劃線。（參考本市法制工作手冊八十八年版 P.388） 

 

Ｖ 

(本案屬法

規訂定) 

其他意見： 

 

 

註：詳細內容，請參考臺北市法制工作手冊、地方制度法、行政程序法、臺北市法規準則。 


